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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卒，我有对非农业建设用地实行指标控制以来，各地在政府的领导下，国丰部门与有

关部门紧密配合，认真贯彻《中华人氏共和国丰地管理法》和《四川省主地管理实施办

法)) ，严格用地审拙制度，按指标办理枉j左手续，促进了合理用地和节约用地。全;tj前三个

季度各项非农业建设用地都比去午同期减少，用地指标都有节余，如继续努力，全年可控制

在国家下达的指标以内，并有节余。根据建设用地的季节规律，冬春正是农村建房的高峰

期，国家、集体建设也往往 1悔过午终究击征地，同时括部分地区反映，违法占地的歪风也有

所抬头。均此，省政府妥求各级政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领导，采取坚决有效的措

施，保证全年用地指标能有节余。

一、进一步开反主地管理法规均宣传教育。各级政府，特别是丢、区政府妥把主地管理

法规的宣传作为农村普法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，利用冬春农闲季节，运用多种形式，广泛深

入的宣传教育。宣传工作一定要重实效，防半形式主义，务(史广大人民群众懂法、守法，尤

其是各级干部必须带头学法、懂法，并做守法、执法的模范。

二、严格征拔土地的审批制度。各级政府妥严格按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审~.t权恨和审批程

序审批用地。 ztJ之有用地指标的项目，坚决不才儿，确属今年必上的项目，应报上级政府申请

用地指标。擅自突破用地指标的，妥追究政府主管负责人的责任，并加倍扣减下午皮用地指

标。主办审批用地的国主部门在办理用地手续时，要忠于职宁、尽职尽责，深入现场，核实

情况，杜绝和防止官僚主义。区、乡(镇)土地管理员在办理农民建房时，要坚持"三至1)

j莎"，即定点划线到现场，破土动工到现场，竣工验收到现场，坚决制止才.t 少占多，才.t.非占

耕，术才.t 先用手弄虚作假的违法占地行为。

三、加强建设用地的前期审查工作。各级国J:. -#r I丁妥参加建设项目的选址、定点和布局

规划寺前期审查工作， xt土地利用不合理的要提出修改意见，妥坚持儿能用非耕地的，绝不

用耕地;他用省地的，绝不用好地;他用坟地的，绝不用干地:农房建设施用旧宅基地的，

绝不重新占用主地。衬下马或停建项目已征用的土地，妥调 f告急需建设的项目，使其充分合

理使用。

四、加强半地监察工作。土地监察工作是制止违法占地的主妥坏节，也是主地管理的一

项经常性工作。各有关羊位妥支持国主部门和区、乡〈镇)土地管理员的主地监察工作。各级国

主部门对已发现的违法占地行为要随时处理，发现一条，处理一条，特别是对扣法违法的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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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史妥从产纯正里，决不梢7不为例，确保本地管王宝法规得到有效的实品.

五、抓紧建JL健全国主管理机构。凡国主管理机构不健全的地方，要按川统发(1 987)

10号文件的妥求，于午底以前把机构建J泣起来，并配备人员，迅速开底工作，防止土地再庄

夫才室。

一九八七年十月于日 川工商 (198 7) 161 号

《国务院关于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 ìì (即国发 (198 7] 71号文件，以下简称

《条例 )ì，载本刊 1987年第 9 期)和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城乡个体工商户管 理暂行条

例实施细则 ìì (即工商个字第231号文件，以下简称 《 细则 ìì ， 载本刊 1987年第 10期)已印

发给你们。现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提出如下贯彻意见，请一并执行。

-、国务院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《条例》和 《 细则 ìì ， 是国家对城乡个体工商

户管理的比较完整的法规，它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对城乡个体工商户的管理，作出了明

确统一的规定，使管理工作有章可循，有法可依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认真学习，广

泛宣传，并结合当前工作中的问题，切实加以贯彻落实。

二、发展个体经济是党的一项长期稳定的方针，各地在加强对个体经济的监督管理的同

时，还应当做好城乡个体经济的友展工作，促进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。

(一)个体工商户申请登记，应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，如实填报登记事项和提供有夫资

料。在执行《条例 》 和《细则》有关规定的同时，还应注意掌握好如下几点: 1、申请登记人

员应是年满十六周岁以上，有行为能力和经营能力的; 2 、要有必要的资金、设备和场地:

3 、城镇待业青年、社会闲散人员和农村居民，须持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的户籍证明;

4 、企事业停薪留职人员、批准离职和自动离职〈单位已除名〉的职工、党政机关辞去公职

的干部职工以及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退休干部、职工，须持原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的

证明; 5 、从事科技咨询服务的，须具备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取得县〈市、区)科学技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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